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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澄清关于悖论概念的若干错

误观点 

1.1. 虚假前提既不是悖论发生的必要条件，也不是悖

论发生的充分条件 

有些学者把悖论发生的原因归之于虚假前提，例如：①芬兰著名

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冯·赖特就认为：“悖论不是虚假推理的结果。它

们是从虚假的前提进行正确推理的结果，并且它们的共同特征似乎是：

正是这一结果即悖论，才使我们意识到(某前提的)假。”[2]018；②蒯

因(W. V. Quine, 1908-2000)在《悖论的方式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支持一

个悖论的论证可能揭示了，一个被葬送掉的前提是荒谬的，或先前被

看作是对物理理论或对数学或对思维过程至关重要的某个先入之见

是荒谬的。”[2]006；③《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》关于悖论的概念写

道：“它意指一个看起来荒谬却有论证支持它的断言。当人们不清楚

要抛弃哪一个前提时，悖论显现为‘悖谬的’。”[2]008 笔者不能同意

上述观点，例如，囚徒的困境，意外考试悖论，投票悖论，塔斯基-

乌卡谢维茨悖论，等等，题目所给条件并不虚假，但悖论还是发生了。 

再看充分条件。比如，说谎者语句，无论假设它为真还是它为假，

这个推理前提都是虚假的(不可能存在的)，因为它本身并无真假可言，

它是无根基的(注：“有根基性(groundedness)”[6]621 是美国克里普克

用语。是其真值间隙论解决方案的核心概念。本身含有真值谓词的语

句，其真值必须通过考察赋值过程中某个在先的语句来确定，如果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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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仍含有真值谓词，则又要通过考察它的某个在先语句来确定。如果

这种考察最后终止于不含有真值谓词的语句，而人们又可以肯定或否

定这种语句，使得能够确定原语句的真值，则原语句就叫“有根基的”，

否则就叫“无根基的”。一个语句是有根基的，才有真假可言，这就

表明，说谎者提问，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；所有无根基的语句都陷入

真值间隙，没有真值。譬如，“‘雪是白的’是真的”是真的，就是

有根基性的语句，它的真值可以通过“雪是白的”来确定，再如，《时

间简史》一书第 178 页有“这一页没有十四个字组成的句子”[7]178

这句话，也是有根基性的语句，因为它的真值可以通过“这一页没有

十四个字组成的句子”这句话出现在“这一页”以及这句话刚好十四

个字来确定；而“本语句是假的”则是无根基的，它没有真值，但它

是有意义的)。如果我们能够区别说谎者语句在推理过程中所扮演的

不同身份，从而不犯歧义谬误的逻辑错误，说谎者悖论就不会发生。

上述反例表明，虚假前提不是悖论发生的充分条件。 

1.2. 有效推理的概念与前提的真假无关，给悖论下定

义无需涉及前提的真假 

文[7]第 164 页写道：“根据传统的定义，当且仅当前提对而结

论错为不可能时，一个论证才是有效的。” 

笔者认为，上述定义的效用是欠缺的。首先，它没有包括前提为

错的情况。《哥德尔证明》一书作者说的很是到位，他说：“事实上，

数学推演的有效性，并不依赖于前提之中词汇的含义或表达式的意

思。……纯数学家所面临的问题，不是所假定的前提或从这些前提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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绎出的结论是否为真，而是这些结论在事实上是否为初始前提的必然

逻辑结果。”[8]9 这就是说，前提为错的推理，也有可能是有效的，

因此，有效推理的概念与前提的真假无关。上述传统定义的第二个缺

点是，它仅仅表明了，前提对而结论错的论证必不是有效的，即应用

该定义可以判断无效推理，但不能判断有效推理，因此，它不能作为

有效推理的定义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有效推理呢？我们说，若从肯定

的意义上讲，说法似乎可以是：前提蕴涵着结论的推理[6]340；或具有

逻辑必然性的推理；或运用有效的推理形式所进行的推理[6]340，但最

后一条，对于应用反证法的推理，解释起来就比较费劲，因为在其推

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应用不相容条件的情况，而这显然违反有效的推

理形式，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应用前两种说法比较简明。至于如何判断

有效推理，并无一般性的方法，因为每个悖论都是具体的，但无论如

何，包含歧义谬误即偷换概念(其实推理过程中应用不相容的条件，

实质上都是隐蔽地表现为歧义谬误)的推理绝不是有效推理。 

基于上述分析，结论是，悖论概念与前提的真假无关，它只与推

理的有效性有关，因此，给悖论下定义无需涉及前提的真假(注：这

里仅针对下文“本书作者的悖论定义”中的①和②两种情况而言)。 

1.3. “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”的说法不妥 

国内有些学者认为，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。笔者没有作过

考证，也许金岳霖先生主编的《形式逻辑》(初稿完成于 1963 年，1979

年第一版)一书是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，该书写道：“悖论是一种特

别的逻辑矛盾。悖论是这样的一种判断，由它是真的，就可推出它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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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的，并且，由它是假的，就可推出它是真的。”[3]270 笔者认为，“特

殊逻辑矛盾”的说法很是别扭，犹如有人问你：“你是中国人，还是

外国人？”你回答说：“我是特殊的中国人。”试问：特殊的中国人

难道就不是中国人吗？，如果是，何不直截了当作答，而是要采用一

个与“特殊的也是一般的”逻辑常识极不协调的说法呢？笔者给出的

解释是，关于悖论的定义，人们的普遍认识是，由 A 到¬A 的推理是

有效推理，但有效推理的定义是“前提蕴涵着结论的推理”，这就意

味着 A 可以蕴涵¬A，但这显然是荒谬的！这样一来，一方面，人们

承认由 A 到¬A 的推理所产生的矛盾是逻辑矛盾，因而必须拒斥它；

另一方面，基于人们持“有效推理说”以及有效推理的定义，由 A

到¬A 的推理所产生的逻辑矛盾就是推理前提 A 的必然逻辑结果，因

此，我们又必须认可和接受它。面对这种两难，人们无所适从！于是，

人们就把这种由 A 到¬A 的推理所产生的逻辑矛盾叫做“特殊的逻辑

矛盾”。但这种特别的称谓，却不起任何作用，因为我们依然自相矛

盾。说实在的，“特殊的逻辑矛盾”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，其

直白的说法应该是，“这是一种只能接受也应该被接受的逻辑矛盾”。

事实上，关于两难矛盾的消解，出路只有一条，这就是务必否决人们

关于悖论概念的错误认识——由 A 到¬A 的推理是有效推理。 

1.4. 无效推理是所有悖论发生的必要条件 

上文说过，虚假前提既不是悖论发生的必要条件，也不是悖论发

生的充分条件；又说，有效推理的概念与前提的真假无关，据此，我

们有理由质疑：悖论的发生，其相应的推理会是有效推理吗？A与 ¬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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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相容的，A 不可能蕴涵¬A，因此，由 A 推出¬A 不可能是有效推

理。 

再者，如果所给条件是合理而充分的，那么，所给条件就不可能

蕴涵一个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结论，因为逻辑应该与客观事实相一致，

因此，由合理的条件推出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结论，这样的推理必是

无效推理——例如，在囚徒困境博弈中，人们推出了“囚徒应该选择

认罪策略”的结论，但这个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，因此，这样的推理

必不是有效推理，是不能予以认可的，应该否决。 

基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分析，结论是——无效推理是所有悖论发生

的必要条件。 

1.5. “非直谓定义”概念的新定义 

庞加莱(Poincare. J. H.)曾指出，所有的悖论都与非直谓的定义有

关，因为，在这些悖论的构造中都包含这样的一个关键对象，它是依

靠非直谓的方法来定义的；另外，由于这种定义方式事实上包含着一

种循环，因此，悖论的根源在于非直谓的定义方式。[9]149-150 

以往人们关于非直谓定义的表述是：借助于一个总体来定义一

个对象，而该对象又属于这一总体。依据这个定义来做评判，数学

中的“函数的最大值”概念就是不合法的，因为要定义一个区间函数

值的最大值，要借助于这个区间的函数值总体，而这个区间函数值的

最大值又属于这个区间的函数值总体，这就陷入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

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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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的“非直谓定义”概念，被大数学家彭加莱和罗素等人认为是

导致悖论的根源，因而是必须予以拒斥的。 

本书作者不能同意彭加莱关于悖论发生原因的这个解释，首先是

因为，“非直谓定义”概念的定义本身就不准确；再说，由本书目录

即可看出，悖论发生的原因事实上是由于形形色色的推理错误造成的。

依据彭加莱的解释，像“函数最大值”这种有用的概念都要被拒斥，

数学将会失去一大部分有价值的成果，从而变得不是健全的。因此，

为了更正彭加莱的解释，也为了保全数学既有成果，必须为“函数最

大值”这类概念的合法性寻求有力的逻辑辩护。事实上，对“非直谓

定义”概念进行重新定义，应是解决问题唯一可行和合理的办法，因

为旧的“非直谓定义”概念的定义本身，就没有能够准确的反映该概

念真实的客观内涵。 

为了说明“函数最大值”这类概念的合法性，务必需要一个基本

原理作为依据。笔者曾提出过一条思维原则。这条原则说的是：在处

理概念之间的关系时，逻辑上属后的东西不得与逻辑上在先的东西相

混淆，我们不妨称之为逻辑先后不得混淆原则，简称逻辑先后律。该

原则要求所提问题及论证过程的论域的正当性。[10] 

经仔细推敲发现，一个区间上的函数值总体的构成，并不需要涉

及该区间上的函数的最大值概念，它需要涉及的是该区间上的函数的

最大值的“那个值”的概念。犹如一个班集体的初始组建，并不需要

考察每个同学是否具有“班长”的属性，例如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具有

较强的组织能力等(为下文行文方便起见，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后来被

选出的班长叫小明)，简言之，班集体的初始组建无需涉及“班长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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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概念。作为班集体一员的“小明”这个概念与作为被选作班长的

“小明”这个概念不是同一的，前者是逻辑上在先的，后者是逻辑上

属后的——如果把前者比作是一个载体(注：载体这个概念，仅具有

相对的意义)，后者就是这个载体加上“班长属性”。当然，概念可

以有逻辑上的先后，但不能说小明这个学生存在逻辑上的先后。以往

的非直谓定义概念的不严谨之处在于，把一个概念与该概念的载体不

加区别，统称为“对象”。一般而言，以往的非直谓定义概念的缺点

在于，没有把“具有某种属性的某物 A”与“在问题的讨论中无需涉

及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某物 A”区分开来。因此我们说，以往人们关

于非直谓定义的表述是不精确的，精确的表述应该是：借助于一个总

体来定义一个概念(注意：不说“对象”，而是说“概念”)，而定义

该总体又要用到该概念。按照非直谓定义的新的表述，具体到我们

的例子，准确的说法应是，借助于一个区间上的函数值的集合来定义

的是“函数的最大值”概念，而定义一个区间上的函数值的集合要用

到的是该区间上的最大值的“那个值”的概念；同理，借助于班集体

来定义的是“具有班长特有属性的小明”这个概念，而定义班集体概

念要用到的是“无需涉及是否具有班长特有属性的小明”这个概念。

在修正后的非直谓定义的表述中，前后涉及的虽是同一个对象(载体)，

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因此，无论是“函数的最大值”概念，还是

“班长”概念，都不存在非直谓定义的问题。 

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常听到这样的说法——“我没有那个概念”。

其实，这并非是指那个概念在客观上不存在，而是说，那个概念在人

们的思想中不曾出现，这一点正好可以解释和支持我们关于非直谓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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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概念的新表述。 

1.6. 本书作者的悖论定义 

笔者认为，如果我们是把悖论当作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来看待，

就不应该把悖论这个词语与日常生活中的用法相提并论，因为二者首

先在形式上就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这是指，学术意义上的悖论概念，均

与推理分不开，也即推理是悖论发生的载体，但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不

是这样。如前所述，无效推理是悖论发生的根源，而推理是否有效与

前提的真假及含义等无关，因此，为了反映悖论概念的本质，没有必

要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不应该在关于悖论的定义中出现诸如“直觉”、

“常识”或“公认正确的知识”等说法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，笔者

就不会把“蒙提·霍尔问题”当作悖论列入书中进行讨论，因为其结

论虽与人们的直觉相背离，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真理；相反，若

真要在本书中讨论“蒙提·霍尔问题”，笔者则一定会把符合人们直

觉的推理方法拿来作剖析，指出其推理的错误所在，以表明其推理结

论是不真实的，尽管它符合人们的直觉。那么，什么才是不容置疑的

客观评判标准呢？笔者认为，是矛盾律以及客观存在性(注：关于后

者，意外考试悖论和囚徒困境等就是具体的例子)。同样，基于上述

理由，笔者认为，在给悖论下学术型定义时，所谓有必要强调“任何

一个悖论，总是相对于某一理论系统而言的”[11]84 之说法，就是多余

的，试问，难道在某些情况下，存在逻辑矛盾的推理结论(注：这里

是指 A∧¬A 及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结论)还是可以容忍的吗？ 

基于以上看法，笔者给出的学术型的悖论定义是：对于一个概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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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题或语句等，如果通过一个看似有效的推理：①由 A 推出了¬A 或

由¬A 推出了 A；②由 B 既推出了 A 又推出了¬A；③由客观上合理

的条件推出了与事实相矛盾的结论，则称这里的 A∧¬A 及与客观事

实相矛盾的结论为悖论。 

上述悖论定义蕴涵如下内容： 

(1) 像人们陈述同一律和矛盾律时一样，是不管 A 是什么、是真

是假、是否有真值以及它包含的是什么意思，上述悖论定义中的 A，

也是如此。悖论不是一般的错误命题，它的发生离不开推理，它是无

效推理所导致的“错误结论”(这一点一定要和与推理无关的“错误

命题”相区别)，且是一种特殊的错误结论，即 A 与¬A 的共存，当

然还包括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错误结论。 

(2) 作者赞同王天思教授主张把涉及经验事实和行动的悖理性

问题纳入悖论问题的研究范畴中。[12]9 理由是，如若不然，则会导致

研究范畴的缺失和研究实践中的不一致，后者是指，一些学者在自己

的学术型悖论定义中并没有把推出的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结论列入

悖论范畴，但在自己的著作或文章中却在讨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、

囚徒的困境、意外考试悖论、霍利斯悖论、钱包悖论等，这显然是一

种不一致。 

(3) 有效推理的“似真性”是否应该写入悖论定义中，有些学者

表示反对。美国著名数学科普专家马丁说，“悖论有点像魔术中的变

戏法”，这是很准确的，也是很形象的。试想，魔术师的表演，若失

掉了“似真性”，那还叫魔术吗？推理过程的“似真性”，正是悖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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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的生动性和魅力之所在。将“似真性”写入悖论的定义中，还有

着深层次的哲学理由。列宁在概括了黑格尔关于“假象”与“本质”

的关系的看法之后写道，“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，本质的一

个方面，本质的一个环节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。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

身中的表现。”[13]57 这就是说，“似真性”这种“假象”是悖论概念

的本质的一个规定，一个方面，一个环节，简言之，是悖论概念的本

质的不可分离的表现形式。 

(4) 基于 A∧¬A 之形式违反逻辑基本规律(矛盾律)以及逻辑不

可以与客观存在相违背的原则，故悖论是逻辑矛盾，悖论当然是谬误

(注：人们认为，由 A 到¬A 的推理是有效推理，其实是虚假的)。顺

便说一句，序言开头哥德尔所说的悖论可能导致形式逻辑破产的话，

也可以被视作是哥德尔持悖论是逻辑矛盾的观点。 

(5) 一个理论系统，如果它是协调的，那么，其中的每个合理概

念都不得破坏这种协调性。有效推理是指“前提蕴涵着结论的推理”。

如果我们把由 A 到¬A 或者把由¬A 到 A 的推理也认作是有效推理，

这就意味着，在一个理论系统内，允许 A 与¬A 同时存在，从而就破

坏了系统的协调性。因此，系统的协调性本身就蕴涵着对悖论定义中

诸如“合乎逻辑地推导出”之类说法的拒斥。 

(6) 逻辑矛盾不具有存在性，因而，每个具体的悖论都应当予以

消解，而且从原则上讲，也能够得到消解，因为真理是可知的，所以，

不存在不可消解的悖论。 

有必要一提的是，《悖论：破解科学史上最复杂的 9 大谜团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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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第 014 页指出，“这句话是假的”之陈述，称之为“真悖论”，这

种悖论是无法解决的[14]；外祖父悖论的情况也是如此，尽管人们知

道推理前提是虚假的，同样由于搞不清推理中的错误具体出在哪里，

所以，该书第 008 页明确指出，“外祖父悖论”是个标准的无解悖论。

对于该书的上述观点，笔者持不同意见，原则上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

主义的真理观——真理是可知的，具体推理方面的理由详见本书中笔

者对这两个悖论的消解。 

(7) 无效推理是悖论发生的载体，故所谓消解悖论，就是揭示致

使推理无效的具体原因。但所有的推理都是特殊的，故不可能有统一

的消解方案，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一个一个地解决。 

(8) 消解悖论与避免悖论的发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前者是必要

的，也是可行的；但后者并非恒可行，也并非恒必要，甚至有时不是

要避免而是有意识使之发生，这是因为人们常常把悖论的发生作为认

识未知领域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。譬如，当人们在探究一个新的理论

系统是否相容时，由于对该理论系统缺乏认识，于是，就用归谬法进

行试探；而如果所讨论的系统是不相容的，在推理过程中就会不自觉

的用到隐秘的相互矛盾的条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悖论的发生就是必然

的；接下来，人们又会通过消解悖论以揭示究竟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步

骤上发生了无效推理，从而导致悖论的发生，这样也就弄清了哪些概

念是不相容的。试想，若不是借助于悖论的发生，又如何能够弄清一

个理论系统是不是相容性的呢？真可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！由此也就

不难理解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不是试图避免而是有意识使悖论发生，

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悖论的最终容忍，相反，这是欲擒故纵。应该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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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归谬法存在，只要归谬法在被应用着，悖论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

的。基于上述理由，笔者认为，试图杜绝悖论发生的想法是违反人的

认识规律的，是非科学的肤浅思想。 

(9) “建立矛盾等价式”能否作为构成悖论的必要条件？笔者认

为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正像单向旅程与往返旅程都是旅程一样，如

果我们把“建立矛盾等价式”作为构成悖论的必要条件，就会使大量

的人们所熟悉的重要悖论被排除在悖论的研究范围之外。 

(10) 消解悖论纯粹是个逻辑学范畴的问题，它并不解决具体的

知识问题，例如，归纳悖论的消解，就不涉及休谟问题的解决；“知

道者悖论”的消解(查看本书目录“布里丹语句”)，也不涉及如何给

“知道”概念下定义；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这个悖论的消解，也不

涉及鸡和蛋在生物学上的起源和演化问题；……这就像揭示“点石成

金”魔术的破绽，并不涉及如何生产金子的问题一样。简言之，消解

悖论并不解决理论(观点)的修正问题。 

(11) 悖论在未被消解之前是否存在，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。

笔者的观点是，不能说悖论在消解之前是存在的，只是在消解之后才

不存在了。犹如不能因为台下观众对“点石成金”的秘密尚未破解，

就说“点石成金”是存在的，这里的所谓存在只是一种假象。悖论是

无效推理的产物，也就是说，悖论的所谓存在是基于一种虚假的推理，

因而它并不真的存在。简言之，悖论无论是在消解前还是消解后，都

不能说它是存在的。 

(12) 本书的观点是，无效推理是悖论产生的根源。也许有人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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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驳说，√2 = α:β (α 和 β 均为整数)的假设前提明明是虚假的，为什

么不说成这个虚假前提是毕达哥拉斯悖论产生的根源，而偏偏要说成

无效推理是毕达哥拉斯悖论产生的根源呢？希尔伯特说，“如果一个

概念具有矛盾的属性，那我就认为这概念在数学上不存在”[15]52。所

以，我们不可能从一个逻辑上不存在的东西展开推理，合理的做法应

该是，先假设 β 为整数，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推理出发点，实际上并不

是√2 = α:β (α 和 β 均为整数)，而是√2 = α:β (β 为整数)，在此时，还

不曾有什么矛盾发生；然后，再假设 α 为整数，这时就会导致矛盾，

这表明由假设 α 为整数展开的推理是无效推理。其根源是，应用了与

客观事实不相容的条件，也可以说发生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，即把

客观上不是整数的对象当作整数对待了。任何一个理论系统，如果它

是协调的，那么，其中的每个合理概念都应与该系统保持协调性，例

如，我们这里谈论的有效推理，还有上文提到的蕴涵概念，等等，都

是如此。因此，只要出现由 A 推出了¬A 或由¬A 推出了 A，那么，

这样的推理必不是有效推理。再说，悖论的发生离不开推理，即使前

提果真包含矛盾，如果你在推理中不应用互相矛盾的条件，又何以会

导致悖论的发生呢？基于上述理由，以及上文说过的虚假前提既不是

悖论发生的必要条件，也不是悖论发生的充分条件，所以，关于悖论

发生的原因，笔者给出的说法是，无效推理是悖论产生的根源，而不

涉及前提，这种提法，不仅准确，而且对于消解悖论而言是有的放矢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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